
鄂高考﹝2013﹞41号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考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神农架林区）、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江汉油田教育集团：

湖北省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普通高考）、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统一考试（以下简称高职统考）、技能高考文化综合考试（以下简称技能高考）、高职院校单招考试（以下简称高职单招）报名工作即将开始，为确保报名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对象及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且具有湖北省常住户口的中国公民可以在我省申请报名。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3．身体健康。

（二）符合下列条件的外省户籍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本省户籍就业人员随迁子女（以下简称随迁子女）可以在我省申请报名。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具有我省高中阶段教育学籍，并在我省完成三年的高中阶段教育学习；

3.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我省有合法稳定职业、在我省现居住地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
4．身体健康。
（三）少年班考生。申请报考高等学校少年班，必须是智力超常、成绩优异且年龄在15周岁以下具有我省户籍的初、高中在校学生（不包括高中应届毕业生）。考生报名先由招生高校进行资格审查及预选，并发给报考该校的资格证件。考生接到高校相关证件后向所在中学递交参加普通高考的书面申请，经所在中学审核出具证明后，持相关资格证件、申请书、中学证明到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参加高考报名。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复核后，方可办理报名手续，采集报名信息。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在上报高考报名信息时，单独上报少年班考生报名登记表和报名信息。

（四）普通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只能报考普通高考。中等职业学校（含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毕业生（以下简称中职生），可以报名参加普通高考，也可以报名参加高职统考和技能高考，但只可选其一项，不得兼报。报名参加高职统考必须具有省教育考试院颁发的中等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报名参加技能高考文化综合考试必须获得2014年技能高考相关专业类别（会计、护理、建筑技术、旅游、计算机、电子、机械）技能操作考试D等及以上成绩（2014年七个专业类别的技能操作考试已于2013年7月举办）。

（五）无我省高中阶段学籍由外省迁转户籍到我省报考的普通高考考生，必须在我省普通高考报名前，即2013年11月18日前办理我省正式户籍，方可在我省报名。中职生户籍必须在2013年9月1日之前转入我省的方可参加我省2014年普通高考、高职统考、技能高考、高职单招考试报名。

（六）下列人员不得报名：

1.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在校生；

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非应届在校生；
3.高中阶段弄虚作假报名并违规参加过普通高考的应届生；
4.在上一年度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中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行为情节严重的考生;
5. 因触犯刑律已被有关机构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二、报名时间

2014年我省普通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址：www.hbea.edu.cn或www.hbee.edu.cn）。网上报名分两个时段进行。第一时段：2013年11月18日至2013年11月20日艺术类考生网上报名。2013年11月28日各市（州）向省上报艺术类考生报名信息及相关考务用表。第二时段：2013年11月25日至2013年12月8日, 普通高考文、理、体育类和高职统考、技能高考、高职单招考生网上报名。此外不接受任何情况的补报名。2014年2月28日各市（州）向省上报考生报名信息及相关考务用表。
为确保网上报名顺利进行，网报第二时段前12天按市（州）分时段进行（具体安排见下表），最后2天全省考生报名或上网查看、修改信息，不受地域限制。

	时  间
	市、州名称
	预计人数

	2013年11月25日—2013年11月27日
	武汉市、宜昌市、仙桃市、天门市
	10.1万

	2013年11月28日—2013年11月30日
	黄石市、十堰市、襄阳市、荆门市、潜江市
	10.4万

	2013年12月1日—2013年12月3日
	鄂州市、孝感市、荆州市、随州市
	10万

	2013年12月4日—2013年12月6日
	黄冈市、咸宁市、恩施州、神农架林区
	10.4万

	2013年12月7日—2013年12月8日
	全省各市、州
	


三、报名地点

（一）各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根据本地实际报考人数和学校分布情况，本着既方便考生又适当集中的原则设立报名点。报名点只能设立在各级教育考试机构和经教育行政机构审批备案的全日制普通高中或中职学校。每个报名点接收应届毕业生报名人数须在100人以上。各种补习学校和培训学校不能设置报名点。一般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报名点只接收学籍在本校的应届生报名，不得接收往届生报名。若本地往届生数量较多，各县（市、区）可根据往届生实际数量指定一至两所报名点（教育考试机构报名点除外）接收往届生报名。
各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拟设定的报名点须报市（州）教育考试机构审查同意。市（州）教育考试机构将审定的报名点汇总后在规定时间内报省教育考试院高考办备案。
报名点应张贴《报名须知》，为考生提供必需的设备和材料。
（二）我省户籍的应届生原则上在学籍所在地报名。由于其他特殊原因需要在户籍所在地报名的，须由考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户籍所在地县（市、区）、市（州）两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方可在户籍所在地报名。由于借读等原因造成就读学校与学籍所在学校不一致的应届生，应在学籍所在学校报名，不得在借读学校报名。各地不得接收户籍和学籍都不在本地的应届生报名。
我省户籍的往届生原则上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如因文化补习、迁居、投靠亲友、随父母外出等原因需要在非户籍所在地报考的，若是在本市（州）范围内跨县（市、区）报考，须经市（州）教育考试机构书面批准同意后方可报考；若是跨市（州）报考，须由考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往届生跨市（州）报名申请表，复读所在地市（州）、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书面批准后，方可在复读所在地教育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
户籍在我省，但在外省就读，学籍在外省的考生一律凭中等学校毕业证或就读学校证明、二代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或户籍证明）、档案资料等在户籍所在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

我省户籍的社会人员和转业、退伍军人及其他人员一律凭中等学校毕业证、二代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或户籍证明）、档案资料等在户籍所在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

（三）符合报考条件的应届随迁子女在学籍所在地教育考试机构报名；符合报考条件的往届随迁子女在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工作所在地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进行报名。

（四）应届毕业生原则上由学校统一组织安排报名，往届生、转业退伍军人和社会人员由考生本人到户籍所在地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办理相应报名手续。

四、报名资格审查

（一）考生资格审查由市（州）和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以及报名点学校负责。各报名点要指定专人负责资格审查工作。报名点资格审查人员负主要责任，报名点负责人和教育考试机构主管人员负领导责任。各报名点资格审查工作人员名单以市（州）为单位汇总上报省教育考试院高考办备案。

（二）我省户籍应届生的资格审查由报名点学校负全责，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予以督查。我省户籍的往届生、社会青年、其他人员的资格审查由各地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负全责，并由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指定的专门人员具体负责。

（三）应届随迁子女及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资格审核由考生学籍所在地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负责，往届随迁子女及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资格审查由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工作所在地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负全责。各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要指定专门人员具体负责，分管高考的负责人负责资格审查认定工作。

（四）我省户籍考生资格审查主要审查考生高中（中职）学籍、户口簿、二代居民身份证、毕业文凭等证件原件。
应届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毕业生报名时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须由就读学校出具普通高中或中职学校学籍名册及学籍主管部门证明。报名后在考试前如考生不能达到毕业或结业条件的，不能参加普通高考、高职统考、技能高考、高职单招考试，由考生就读学校书面证明，考生所在地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不发给其准考证，并将其准考证上交省教育考试院高考办。

（五）应届随迁子女资格审查时须提交本人报名申请，出示本人户口簿、二代居民身份证、我省高中学籍档案原件，并上交复印件，同时出具我省高中学籍证明材料（见附件3）。往届随迁子女资格审查时须提交本人报名申请，出示本人户口簿、二代居民身份证、我省高中学籍档案、我省高中毕业证书原件，并上交复印件，同时出具我省高中毕业证证明材料。随迁子女父（母）或法定监护人需提供房产证或由我省居住地派出所或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居住证明材料。

应届随迁子女资格审查时须出具本人我省高中学籍证明材料，高中学籍证明材料须由考生就读学校及当地县级教育局基础教育部门审核盖章，与其他材料一并报送当地教育考试机构审查。往届随迁子女资格审查时须提供基础教育部门出具的湖北省内高中毕业证证明材料，与其他材料一并报送当地教育考试机构审查。

（六）尚未办理居民二代身份证的考生，各级教育考试机构和报名点（学校）要通知考生尽快办理；退伍军人未来得及办理身份证的，须持户口簿和乡镇（街道）以上户籍管理机构的证明；现役军人没有身份证的，须持军官证及现服役部队政治部（处）的身份证明材料；本地户口但身份证号为外省(市)的考生，须持户口簿或乡镇（街道）以上户籍管理机构的证明。户籍管理机构的证明材料上必须有考生照片（加盖骑缝章）和承办人签名或盖章。

（七）考生资格审查一律出示证件原件，同时上交各类证件的复印件。复印件由资格审查人员签名后汇总交县(市、区) 教育考试机构留存备查。

（八）重点加强对年龄在16周岁以下的考生、往届生、社会青年、高校退学考生和外省户籍随迁子女的资格审查，杜绝各类违规报考。 
五、报名方式及办法
2014年网上报名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领取报名卡（全省考生统一在2013年11月11日-2013年11月17日）。考生在报名点（学校）完成资格审查，确认符合报考条件后缴纳报名考试费，领取报名卡。

第二阶段，网上报名（艺术类考生2013年11月18日-2013年11月20日。普通高考文、理、体育类和高职统考、技能高考、高职单招考生2013年11月25日-2013年12月8日；考生登录报名网站（www.hbea.edu.cn或www.hbee.edu.cn）,按照《2014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网上报名信息采集办法说明》（见附件1）中有关要求，通过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录入个人报名信息并成功提交。报名点（学校）组织班主任登录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填写本班学生评语。

第三阶段，现场确认（由各地教育考试机构组织实施，具体时间由各地教育考试机构确定）。完成网上报名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凭报名卡、二代身份证在报名点（学校）通过二代身份证阅读器识别、核准本人基本信息同时进行电子照相，并对报名点打印的本人《2014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登记表》（见附件2）中的个人信息进行校对、签字确认。

2014年我省将继续在全省实行二代身份证识别、比对考生本人信息的工作。考生在高考网上报名之前必须办理好二代身份证，在现场确认时出示本人的二代身份证，通过专用读卡设备将身份证上的考生姓名、身份证号、性别、民族和出生日期这5个信息及照片进行比对、核准，确保网上报名信息准确无误，防范代考现象发生。
2014年普通高考现场确认工作各地应按照照相程序的要求及时配备统一的二代身份证阅读器及照相设备，确保考生相片信息质量。考生图像信息采集工作必须由各地教育考试机构负责，不得委托其他机构或个人承担。
保送预备生和部分高校提前单独招生的考生也必须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报名。5月底前，已经高校确定录取并由省招办办理了录取手续的保送生及提前单独录取的考生，不得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文化统考。
六、考试类型、科类及各科目计分

	报考类型及科类代码
	考试科目及计分
	备注

	普

通

高

考
（1）
	文史类
	文史（1）
	语文（150分）数学（文）（150分）

外语（150分）文科综合（300分）
	体育专业素质测试、美术统考、外语口语成绩不计入总分

	
	
	艺术（3）
	
	

	
	
	体育（4）
	
	

	
	理工类
	理工（5）
	语文（150分）数学（理）（150分）

外语（150分）理科综合（300分）
	

	
	
	艺术（7）
	
	

	
	
	体育（8）
	
	

	少年班（1）
	理工（0）
	语文（150分）数学（理）（150分）

外语（150分）理科综合（300分）
	

	高职统考（8）
	文史（1）

理工（5）
	语文（150分）数学（150分）外语（150分）

计算机应用基础（100分）
	

	技能高考文化综合考试（8）
	会计（2）

护理（3）

建筑技术（4）

旅游（6）

计算机（7）

电子（8）

机械（9）
	文化综合（200分）
	

	高职院校单招（9）
	高职单招（9）
	相关高职院校自命题，自主确定考试内容
	


2014年普通高考语文、数学（文、理）、英语继续由我省自主命题，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及小语种的试卷由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命题。

高职统考参考教材由省教育厅确定。考试内容以《2014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统一考试大纲》为准。

技能高考文化综合考试大纲和相关专业技能操作考试办法详见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高职院校单招考试由我省相关高职院校负责组织，考试内容考生可咨询相关高职院校。

七、报名号编排及含义
报名号分科类编排。报名号共14位数，左起第一、二位为年份的后两位数，第三至八位为省、市（州）、县（市、区）代码（见附件3），第九位为考试类型，第十位为科类代码，第十一至十四位为某市（州）、县（市、区）内考生顺序号。编排时按报考同一种外语语种的考生进行集中（按英、俄、日、德、法语的顺序）。

八、工作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各级教育考试机构、各中学要本着为考生服务的宗旨，加大宣传力度，认真做好考生报名指导工作，为考生营造良好的报名条件及环境。

各地要加强普通高考报名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按照全省统一的安排部署，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加强考务工作人员和考生的培训和指导，严密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制定本地网上报名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普通高考报名工作顺利进行。

（二）严格考生报名资格审查。各地要将报名资格审查工作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做到谁主管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杜绝非应届在校生违规报名；杜绝往届生以应届生或应届生以往届生名义报名；杜绝考生两地或两次重复报名；杜绝普通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职统考报名；杜绝一年制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报名；杜绝在校大学生报考；杜绝其他不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报名。资格审查实行问责制，出现问题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还要追究主管负责人的责任。
各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要会同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学籍管理部门及报名点学校一起审查各学校的应届生学籍，认真核准学籍在本学校的应届生数，严格按照各学校有学籍的应届生数生成报名号，严防高一、高二年级学生报考。
对于高中一、二年级的在校生参加2014年高考报名的，一经发现，除2014年不得参加普通高考外，还将严格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取消考生应届毕业年份的报考资格。
（三）考生网上报名时须认真阅读《诚信考试承诺书》，点击同意后方能进行网上报名。

考生应严格按照报名系统规定的程序操作，真实、完整、准确地录入有关报名信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报名程序及各项报名手续。报名登记表核对只能由考生本人完成，考生须认真校对并签字确认。签字确认后如因本人失误造成报考科类、性别、姓名等信息错误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逾期不报名或不签字确认《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登记表》者视为自动放弃。

（四）全省网上报名结束后，各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要将考生报名信息认真整理，并与往年报名数据库（及普通高中学生学籍库）进行比对，严格查处往届生当应届生报考、高二学生、一年制中专毕业生报考等违规报考情况，按规定时间上报到市(州) 教育考试机构，市（州）教育考试机构应对各地上报考生信息与往年报名数据库进行比对，查处违规报考现象。数据整理完毕后，各市（州）教育考试机构于 2014年2月28日前上报省教育考试院。此外不接受任何情况的补报名。

（五）由于语文、数学、英语为我省自主命题，我省考生不能在外省借考,也不接受外省考生在我省借考。

（六）我省普通高考共设文史、艺术文、体育文、理工、艺术理、体育理等六个科类（具体考试时间安排另行通知），考生只能选报其中一个科类参加考试。报名信息上报省教育考试院后，考生不能再更改报名号、考试科类等重要信息。
2014年我省高职统考分为文史、理工两个科类，高职统考考生可以兼报艺术类专业。
2014年我省技能高考分为会计、护理、建筑技术、旅游、计算机、电子、机械七个专业类别。

（七）已经参加2014年技能高考会计、护理、建筑技术、旅游、计算机、电子、机械专业技能操作考试并且取得D等及以上成绩的中职类考生可以选择参加技能高考文化综合考试，也可以选择参加高职统考，但不得兼报。如果选择参加高职统考必须要取得相应的中等职业技能资格证书。

（八）报名参加高职单招的考生不得参加普通高考、高职统考、技能高考考试。报名参加普通高考、高职统考、技能高考的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参加相关高职院校的单招考试，凡被高职院校单招录取的考生不得再参加普通高考、高职统考、技能高考文化考试。
（九）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可兼报美术专业和非美术专业。即艺术类考生可以报考“美术统考”也可以同时报考非美术专业各类考试。报考省内外艺术院校美术类专业的考生均须参加我省统一组织的美术专业基础课统考；报考非美术（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专业的考生要在填报信息时选择是否参加我省统一组织的非美术高职高专联考。
报考体育类专业的考生要在填报信息时选择是否参加我省统一组织的体育专业素质测试，并选择具体参加哪几个项目的测试。2014年测试项目有三个选项：（1）三角形障碍跑、100米、二级蛙跳、原地推铅球、800米；（2）五米三向折回跑、100米、二级蛙跳、原地推铅球、800米。（3）三角形障碍跑、五米三向折回跑、100米、二级蛙跳、原地推铅球、800米，其中三角形障碍跑、五米三向折回跑取两项中的较好成绩。凡参加体育专业素质测试的考生均应从这三项中选择一项。
凡报名参加我省美术专业基础课统考、体育专业素质测试的考生须在网上报名期间通过网上支付平台缴纳专业报名考试费。参加美术统考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凭高考报名号和本人身份证号登陆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www.hbea.edu.cn）下载打印准考证（美术统考准考证打印时间为：2013年12月4-6日）。参加体育专业素质测试的考生在考前一天到华中师范大学测试现场领取准考证，同时办理体育专业素质测试意外伤害保险手续。上述两类考生在网上报名前应办理好银行卡并开通网上支付功能。各地教育考试机构要做好广泛宣传及相关咨询答疑工作。
（十）各地要高度重视2014年考生评语撰写工作，应届生由所在学校写出考生评语并负责通过网上报名系统录入考生个人信息库，往届生由复读学校、单位或街道居委会写出鉴定材料，教育考试机构指定专人或由指定报名点安排专人通过网上报名系统录入考生个人信息库。评语鉴定内容包括考生思想政治品德以及工作、学习、生活等真实表现。评语要充分体现考生个性特点。各地必须认真落实往届生评语录入工作，在往届生报名点要安排专人负责完成此项工作。
（十一）落实报名信息公示制度。报名工作结束后，各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通过新闻媒体、官方网站、学校板报、宣传栏等途径公示本辖区所有考生的报名信息（姓名、高考报名号、考生类别、毕业学校等，在信息上报前至少公示10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杜绝违规报考现象的发生。同时，向社会公布省、市（州）、县（市、区）各级教育考试机构举报电话和通讯地址，对于学生、家长和媒体反映、举报的违规报考现象应高度重视，按照国家有关信访规定及时处理，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省教育考试院举报电话为：027-68880280、68880349。
（十二）报名期间省教育考试院将对各地报名资格审查工作进行抽查。报名结束后市（州）教育考试机构应组织各县（市、区）之间进行一次交叉检查，发现问题应专题报告省教育考试院高考办。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一次报名资格审查检查工作，并将检查和抽查发现的问题通报全省。
（十三）各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应按市（州）教育考试机构规定的时间将报名信息库（含考生现场照相和二代身份证照片信息库）和有本单位负责人签名的《普通高考考点考生情况报表》、《普通高考新增考点申报表》、《考生姓名缺字登记表》、《少年班考生报名登记表》、《普通高考考生信息统计表》等上交市（州）教育考试机构汇总审核，各市（州）教育考试机构应于2014年2月28日前上交省教育考试院高考办。
（十四）报名数据上报省教育考试院高考办后，如有错漏需更正，须写出书面更正报告，县（市、区）、市（州）教育考试机构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经省教育考试院高考办有关负责人签字同意后方可进行数据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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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网上报名信息采集办法说明

一、考生基本信息采集

2014年我省普通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考生直接在网上录入个人全部报名信息。各报名点在网上报名期间要指导广大考生认真阅读报名须知和说明，正确录入信息，确保信息采集准确、真实。

（一）考生录入基本信息内容

考生基本信息采集分为手工录入、选择确认和信息自动转换三部分组成。报名程序有若干个信息点，它包括以下内容：报名号、姓名、性别、民族、政治面貌、身份证号、出生日期、考生类别、考试类型、报名点、考试科类、考试语种、学籍号、毕业学校、毕业类别、班级、美术统考、非美术高职高专联考、体育专业素质测试、体育测试项目、户口所在地、邮政编码、通讯地址、收件人、联系电话、电话联系人、英语口语、家庭主要成员、本人简历、高中阶段以来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班主任或负责人、有何特长等共40个信息点。

1.需要考生手工录入的信息点有：姓名、身份证号、学籍号、邮政编码、通讯地址、收件人、联系电话、电话联系人、家庭主要成员、本人简历、高中阶段以来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有何特长、班主任或负责人等共有18个信息点。

2.通过下拉列表框选择确认的信息点有：性别、民族、政治面貌、考生类别、考试语种、毕业学校、毕业类别、班级、户口所在地、英语口语、美术统考、非美术高职高专联考、体育专业素质测试、体育测试项目等共18个信息点，考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通过下拉列表框进行选择确认。

3.通过相关信息自动转换的信息点有：一是出生日期直接由录入的身份证号转换；二是考试类型由报名号的第9、10位对应生成；三是考试科类由报名号的第9、10位对应生成；四是报名点由报名号关联的信息对应生成。

4.报考艺术类的考生要注意：美术统考和非美术高职高专联考，这两个信息点供普通高考的艺术（文）、艺术（理）考生选择，两项可以兼报；高职统考考生可以兼报美术统考和非美术高职高专联考，可以两者选择其一，也可以同时报考。报考美术统考的考生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美术专业基础课统考，报考非美术高职高专联考的考生参加全省组织的高职高专非美术专业（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考试。

5.体育专业素质测试信息点仅供普通高考体育（文）、体育（理）的考生选择。考生可以选择参加省里组织的体育专业测试，也可以选择不参加省里组织的体育专业测试（比如只参加武汉体育学院单独组织的测试）。

6.报考高职统考的考生，须获得省教育考试院颁发的中等职业技能资格证书。

7.报考技能高考（会计、护理、建筑技术、旅游、计算机、电子、机械专业类别）文化综合考试的考生必须是已参加了2014年相应专业技能操作考试并获得D等及以上成绩的考生。

（二）信息采集具体办法和各栏目的具体要求

1.报名号栏：由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按规定进行编排，并按科类向各报名点发放，考生在登录报名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时录入。报名号为十四位数，左起第一、二位为当年年份的后两位数，第三、四位为省（直辖市）行政区划代码（湖北省为‘42’），第五至八位为市（州）、县（市、区）代码，第九位为考试类型代码，第十位为科类代码，第十一至第十四位为某一县（市、区）内某一科类考生顺序号。

2.姓名栏：考生通过拼音、五笔等输入法直接录入，姓名无论是二个、三个或四个汉字，都从左至右直接录入，最多可录入16个汉字。姓名中的缺字，用全角“？”代替，中间不能留空格。

3.性别栏：由考生直接选择。

4.民族栏：考生根据自已户口薄上的民族信息通过下拉列表框进行选择确认。

01-汉族      02-蒙古族     03-回族       04-藏族      05-维吾尔族

06-苗族      07-彝族       08-壮族       09-布依族    10-朝鲜族

11-满族      12-侗族       13-瑶族       14-白族      15-土家族

16-哈尼族    17-哈萨克族   18-傣族       19-黎族      20-傈傈族

21-佤族      22-畲族       23-高山族     24-拉祜族    25-水族

26-东乡族    27-纳西族     28-景颇族     29-柯尔克孜  30-土族

31-达斡尔族  32-仫佬族     33-羌族       34-布朗族    35-撒拉族

36-毛难族    37-仡佬族     38-锡伯族     39-阿昌族    40-普米族

41-塔吉克族  42-怒族       43-乌孜别克族 44-俄罗斯族  45-鄂温克族

46-崩龙族    47-保安族     48-裕固族     49-京族      50-塔塔尔族

51-独龙族    52-鄂伦春族   53-赫哲族     54-门巴族    55-珞巴族

56-基诺族    97-其他       98-外国血统中国籍人士

5.政治面貌栏：由考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通过下拉列表框进行选择确认。

供选择的项有：“01-中共党员”、“02-中共预备党员”、“03-共青团员”、“04-民革会员”、“05-民盟盟员”、“06-民建会员”、“07-民进会员”、“08-农工党党员”、“09-致公党党员”、“10-九三学社社员”、“11-台盟盟员”、“12-无党派民主人士”、“13-群众”。

6.身份证号栏：由考生录入自己的居民身份证号（现役军人填写军官证号或士兵证号），宽度为18位。身份证号为18位（左起第一、二位为省（直辖市）行政区划代码，第三至六位为市（州）、县（市、区）代码，第七至十四位为出生年月日，第十五至十八位为户口所在地身份认定的编码），最后一位为数字或字母“Ⅹ”，从第1位起依次录入至第18位。

7.出生年月日栏：此栏信息由考生录入的身份证号（第7-14位）直接转换（由8位数字组成，前四位数为出生年份，中间两位数为出生月份，后两位数为出生日期）。

8.考生类别栏：考生根据自己本身所属范围选择确认。考生是应届生还是往届生由系统根据考生的报名号关联的信息自动转换。应届考生根据本人的户籍类型选择“城市应届”或“农村应届”，往届考生根据本人的户籍类型选择“城市往届”或“农村往届”。 
9.考试类型栏：此栏信息由报名号第9、10位直接转换。第九位为“1”转换为“全国统考”；第九位为“8”，第十位为“1”或“5”转换为“高职统考”；第九位为“8”，第十位为“2”、“3”、“4”、“6”、“7”、“8”、“9”转换为“技能高考”；第九位为“9”，第十位为“9”的转换为“高职单招“。
10.报名点栏：由考生报名号对应的信息自动转换。

11.考试科类栏：由报名号第9、10位直接转换。

普通高考考试科类：“11-文史”、“13-艺术（文）”、“14-体育（文）”、“15-理工”、“17-艺术（理）”、“18-体育（理）”、“10-少年班”。

高职统考考试科类有：“81-文史”，“85-理工”。

技能高考文化综合考试专业类别有：“82-会计”、“83-护理”、“84-建筑技术”、“86-旅游“、“87-计算机”、“88-电子”、“89-机械”。
高职单招考试科类：“99高职单招”。

12.考试语种栏：报考普通高考的考生根据自己报考的外语语种进行选择确认，供选择的项有：“1-英语”、“2-俄语”、“3-日语”、“4-德语”、“5-法语”。高职统考考生只考英语，技能高考文化综合考试的考生不考外语，高职单招的考生不参加省组织的统一考生，因此这三类考生不需要选择。
13.学籍号栏：由考生录入自己的学籍号。凡应届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毕业生和1994年后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毕业的往届生必须准确填写学籍号，其他不具有普通高中学籍号或中职学籍号的考生均填写 “1111111111”。

14.毕业学校栏：考生根据自己的毕业学校进行选择确认。若考生的毕业学校不是系统中默认的毕业学校，可通过点击下拉列表框进行选择。有复读学校的往届生选择复读所在学校，无复读学校的往届生选择“社会青年”。

15.毕业类别栏：考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确认。普通高中毕业考生选择“高中毕业”；中等师范毕业考生选择“中等师范毕业”；其它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考生选择“其它中等学校毕业”；职业高中毕业考生选择“职业高中毕业”；技工学校毕业考生选择“技工学校毕业”；其它中等学历教育毕业考生选择“其它中等学校教育毕业”；高职（专科）学历教育毕业考生选择“高职（专科）学历教育毕业”；本科（含）以上学历教育毕业考生选择“本科（含）以上学历教育毕业”。

16.班级栏：由考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确认。班级号选择考生本人高三年级所在班的班级编号，例如一班选择“01”，十一班选择“11”。有复读学校的往届生的班级号选择复读时所在班级，其他人员的班级号均填写“00”。
17.美术统考栏：美术统考是指湖北省教育考试院负责组织的全省美术专业基础课统考。此栏供普通高考艺术（文）、艺术（理）的考生选择，报考艺术类非美术专业（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的考生可以兼报。高职统考考生也可以报考。考生根据自己的报考意向进行选择确认。

18.非美术高职高专联考栏：此栏供普通高考的艺术（文）、艺术（理）考生选择，报考艺术类美术专业的考生可以兼报。高职统考考生也可以选择。考生根据自己的报考意向进行选择确认。

报考艺术类非美术专业（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的考生，如报考专科层次的院校，应在非美术高职高专联考栏内选择“报考”并点击确认；如只报考本科院校可以选择“不报考”，此类考生直接凭高考报名登记表到本科院校参加院校单独组织的考试。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准备报考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艺术类专业的考生请注意以下三点：

（1）兼报高职艺术类美术专业的中职生，必须参加“美术统考”，在美术统考栏内选择“报考”点击确认。

（2）兼报高职艺术类非美术专业的中职生，必须在非美术高职高专联考栏内选择“报考”点击确认。在规定时间内凭《2014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登记表》直接到湖北省艺术职业学院报考专业测试。

（3）“美术统考”和“非美术高职高专联考”可以选其一项，也可以两项都报。

19.体育专业素质测试栏：考生根据自己的报考科类及训练项目进行选择。

报考体育类专业的考生，如果需要参加省统一组织的体育专业素质测试，首先在体育专业素质测试栏内选择“报考”，然后在测试项目栏内选择自己要参加的测试项目。不需要参加体育专业素质测试的考生可以不选。测试项目有三个选项即为（一）三角形障碍跑、100米、二级蛙跳、原地推铅球、800米；（二）五米三向折回跑、100米、二级蛙跳、原地推铅球、800米。（三）三角形障碍跑、五米三向折回跑、100米、二级蛙跳、原地推铅球、800米，其中三角形障碍跑、五米三向折回跑取两项中的较好成绩。要参加体育专业素质测试的考生必须从这三项中选择一项。

20.户口所在地栏：我省户籍考生根据自己的户口所在地进行选择确认户口所在地县市区。外省户籍随迁子女只选择户口所在地省份。
21.邮政编码栏：考生必须准确无误录入本人通讯地址所在地的邮政编码。

22.通讯地址栏：应冠以省、县（市、区）名称，并注明街道或住宅小区名称和门牌号码，最多不超过30个汉字。

23.收件人栏：首选默认为考生本人的姓名，也可以更改为考生委托人的姓名。

24.联系电话栏：应录入考生家庭住宅电话或者能便于教育考试机构及时同考生联系的电话号码，原则上不允许填写中学电话号码。座机电话号码均要冠以区号，如武汉市内的座机电话号码应填涂为“027XXXXXXXX”，可对应“①”“②”处分别填入共2个电话号码。

25.联系人栏：首先默认为考生本人的姓名，只能更改为考生的父母或监护人姓名。

26.英语口语栏：此栏仅供普通高考考生选择。准备参加2014年上半年“英语口语等级（三级）考试”的考生需在英语口语栏选择“参加2014年4月份考试”点击确认；参加过2013年下半年“英语口语等级（三级）考试”的考生可选择“用以往成绩”点击确认；其他考生可以不选或者选择“不参加考试”。
27.家庭主要成员栏：应录入父亲、母亲或监护人的基本情况。考生若为男性，关系栏请选择：“父子”或“母子”;考生若为女性，关系栏请选择：“父女”或“母女”，其它特殊情况关系栏请选择“其他”。
28.本人简历栏：根据考生的基本情况按栏目要求填写从高中阶段（中职生从职高、中专、技校阶段）开始的学习情况。

29.高中阶段以来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栏：奖励由考生录入高中阶段以来受到过的校级以上奖励的情况，处分只录入有文字记载的处分情况，没有就填写“无”。

30.班主任或负责人栏：如实录入班主任的姓名或者单位负责人的姓名。

31.有何特长栏：应简明、真实地录入个人特长和爱好，如舞蹈、足球、钢琴等。

32.网上支付：选择参加全省组织的美术统考和体育专业素质测试的考生通过网上支付的方式缴纳美术统考和体育专业素质测试的考试费用。

美术统考的考试费用为75元，体育专业素质测试每项测试的考试费用为25元。体育专业素质测试选择（一）三角形障碍跑、100米、二级蛙跳、原地推铅球、800米或者（二）五米三向折回跑、100米、二级蛙跳、原地推铅球、800米应缴纳费用为125元，选择（三）三角形障碍跑、五米三向折回跑、100米、二级蛙跳、原地推铅球、800米应缴纳费用为150元。

选择参加全省组织的美术统考和体育专业素质测试的考生在填写完报名基本信息，并正确提交完成后，系统会提示进行网上缴费。考生进入网上缴费页面，确认自己的考试费用，按系统提示选择与自己的银行卡相对应的银行与银行卡种。点击“网上支付”，输入自己的银行卡号、网上支付密码、附加码后点击“确认”。网上支付成功后系统会给出考生提示，显示缴费成功。如果系统没有提示支付失败或成功，考生最好能通过登录网上银行、登录ATM机、电话咨询、柜台咨询等各种方式查询账户内余额，如果报名考试费已经支出成功，就不必担心。如果发现支付未成功则需要重新支付。

在填写报名信息提交完成后先不缴费的考生，可以在正常报名期间的任何时候登录网上报名系统进行网上缴纳考试费。艺术类考生网上缴费时间为2013年11月18日至2013年11月20日，体育类考生网上缴费时间为2013年11月25日至2013年12月8日。

网上支付系统支持的发卡银行有：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兴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邮政储蓄银行。

考生在支付报名考试费前，如果没有网上支付经历，请一定先阅读各银行卡使用说明。

考生的银行卡在进行网上交费之前必须先开通网上支付的功能，并存入一定金额人民币，存入的金额一定要大于考试费。

具体的网上支付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在网上支付时可查看操作说明。

考生在网上支付成功后“美术统考”和“体育专业素质测试”信息项不能再进行修改。考生选择“美术统考”或“体育专业素质测试”，但未缴纳考试费或缴费不成功的，视为不参加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的专业考试。

二、考生评语信息录入

考生评语由考生所在中学或教育考试机构指定人员填写，鉴定人根据考生的政治表现、参加活动、学习生活、遵纪守法、团结互助等方面客观反映考生的情况，由班主任或教育考试机构指定人员通过计算机在考生电子档案中直接录入评语，真实反映考生表现情况，体现考生个性特征。评语字数不得少于50个汉字，不得超过120个汉字。

三、二代身份证识别、比对及现场照相

考生图像信息通过二代身份证及现场电子照相获得，由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负责采集，可采取分散与集中的办法组织该项工作，对各报名点的考生可直接到学校进行巡回照相，其他遗漏考生在规定的时间集中到教育考试机构或指定地点补照。

现场照相期间应通过二代身份证阅读器识别、比对考生身份证信息与网上报名信息是否一致。信息核准无误后使用专用照相设备现场采集考生相片信息。考生身份证照片信息通过阅读器采集后保存、上交。

四、考生信息校对及确认

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汇总考生相关信息后，打印出《2014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登记表》，交考生校对，如有错、漏应及时修改，经校对无误后打印一份交考生签字确认。信息确认是一项严肃而严谨的事情，本着谁校对、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不允许其他人代签。签字后的报名登记表装入考生纸介质档案内。

附件2

2014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登记表
                                     科类：（美术、非美术、体育）
	报名号
	
	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别
	
	学籍号
	
	

	民族
	
	政治面貌
	
	

	考生类别
	
	考试类型
	
	

	身份证号码
	
	

	考何种外语
	
	毕业类别
	
	

	毕业中学
	
	班级
	
	

	户口所在地
	
	英语口语
	

	通讯地址
	
	收件人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联系人
	

	（从高中阶段起）

本人简历
	自何年何月
	至何年何月
	在何地何单位学习或工作
	任何职务
	证明人

	
	
	
	
	
	

	
	
	
	
	
	

	
	
	
	
	
	

	有何特长
	
	现阶段班主任或负责人
	

	高中阶段以来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
	

	家庭主要成员
	关系
	姓名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任何职务

	
	
	
	
	
	

	
	
	
	
	
	

	以下由考生所在单位填写

	考生评语
	
	鉴定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考生校核签名：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高考办

附件3
2014年外省户籍随迁子女考生学籍证明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

性别：                     学籍号：

户籍所在地：       省       市      县（区）

该生于    年    月开始就读于                  学校，拟于

年    月如期高中（中职）毕业。该生符合外省户籍随迁子女在我省参加高考报名的学籍条件。

特此证明。

毕业学校（盖章）：               教育局学籍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4
2014年外省户籍随迁子女考生普通高考报名资格审查登记表
               市（州）                   县（市、区）

	考生报名号
	
	考生姓名
	
	考生学籍号
	

	毕业学校
	
	联系电话
	

	户籍所在地
	        省（市、自治区）      市
	身份证号
	

	父（母）或监护人信息

	姓名
	父亲：
	工作单位
	

	
	母亲：
	工作单位
	

	
	其他监护人：
	工作单位
	

	稳定住所地址
	

	考生身份证、户口簿、学历证件（学籍证明）复印件
	- - - - - - - - - - -粘- - - - - - - - - - -贴- - - - - - - - - - -线- - - - - - - - - - -

	
	

	父（母）或监护人稳定住所证明材料
	- - - - - - - - - - -粘- - - - - - - - - - -贴- - - - - - - - - - -线- - - - - - - - - - -

	
	

	审核

意见
	考试机构审查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此表由各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留存备查。
附件5    
湖北省市（州）、县（市、区）名称及代码表

	武汉市       01
	襄阳市       06
	*罗田县      1123

	江岸区       0102
	襄阳市区     0601
	*英山县      1124

	江汉区       0103
	襄州区       0607
	浠水县      1125

	硚口区       0104
	*南漳县       0624
	*蕲春县      1126

	汉阳区       0105
	*谷城县       0625
	黄梅县      1127

	武昌区       0106
	*保康县       0626
	*麻城市      1181

	青山区       0107
	老河口市     0682
	武穴市      1182

	洪山区       0111
	枣阳市       0683
	

	东西湖区     0112
	宜城市       0684
	咸宁市      12

	汉南区       0113
	
	*咸安区      1202

	蔡甸区       0114
	鄂州市       0701
	嘉鱼县      1221

	江夏区       0115
	
	*通城县      1222

	黄陂区       0116
	荆门市       08
	*崇阳县      1223

	新洲区       0117
	东宝区       0802
	*通山县      1224

	
	掇刀区       0804
	赤壁市      1281

	黄石市       02
	京山县       0821
	

	黄石市区     0201
	沙洋县       0822
	随州市      13

	*阳新县       0222
	钟祥市       0881
	随州市区    1301

	大冶市       0281
	
	曾都区      1302

	
	孝感市       09
	随  县      1321

	十堰市       03
	孝南区       0902
	*广水市      1381

	*十堰市区     0301
	*孝昌县       0921
	

	*郧  县       0321
	*大悟县       0922
	恩施自治州  28

	*郧西县       0322
	云梦县       0923
	*恩施市      2801

	*竹山县       0323
	应城市       0981
	*利川市      2802

	*竹溪县       0324
	安陆市       0982
	*建始县      2822

	*房  县       0325
	汉川市       0984
	*巴东县      2823

	*丹江口市     0381
	
	*宣恩县      2825

	
	荆州市       10
	*咸丰县      2826

	宜昌市       05
	沙市区       1002
	*来凤县      2827

	宜昌市区     0501
	荆州区       1003
	*鹤峰县      2828

	*夷陵区       0506
	公安县       1022
	

	*远安县       0525
	监利县       1023
	*神农架林区  9021

	*兴山县       0526
	江陵县       1024
	

	*秭归县       0527
	石首市       1081
	仙桃市      9401

	*长阳县       0528
	洪湖市       1083
	                   9402（临时）

	*五峰县       0529
	松滋市       1087
	潜江市      9501

	*宜都市       0581
	
	天门市      9601

	当阳市       0582
	黄冈市       11
	

	枝江市       0583
	黄州区       1102
	注：有*号的为省确定的
39个山区县（市）。

	
	团风县       1121
	

	
	*红安县       1122
	


－26－

－1－


